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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承诺年度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

对年度报告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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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提示 

 

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出具了标 

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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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报告期内企业主要情况 

 

一、 公司信息 

公司中文名称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中文名称简称 国药控股 

公司外文名称 SINOPHOARM GROUP CO. 

LITMITED 

公司外文名称简称 SINOPHOARM 

二、 基本情况简介 

公司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 

公司法定代表人 魏玉林 

公司注册地址 上海市福州路 221 号 6 楼 

公司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西路 1001 号 

公司办公地址邮政编码 200051 

公司网址 www.sinopharmholding.com 

公司电子邮箱 xjk.gk@sinopharm.com 

三、 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业务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证券事务代表姓名 刘静云 

联系地址 上海市中山西路 1001 号 ABC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电话 021-2305208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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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真 021-23052144 

电子信箱 liujingyun@sinopharm.com 

四、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截至年度报告披露日止，由公司发行且处于存续期间的非

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亿元 

序

号 
债项简称 

 

发行 

金额 

 

已使用

金额 

用途是否

变更 

（是/否）

变更情况

是否 

已披露 

（是/否）

已使用募集 

资金用途 

变更后用途是

否符合国家法

律、法规及政

策要求 

（是/否） 

1 
15 国药控股

SCP003 
30 30 否 不适用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

2 
16 国药控股

SCP001 
30 30 否 不适用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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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财务报告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